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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牙科部

住院流程須知

一、 登記住院

1. 請攜帶醫師所開立之住院許可證(兩聯)及醫囑單至第三醫療大樓一樓

住院櫃台辦理住院登記。

2. 完成住院登記後請前往第三醫療大樓三樓手術室麻醉諮詢門診進行麻

醉前評估(免掛號)。
3. 若您是在夜間門診安排住院，則住院當天再進行麻醉前評估。

二、 住院當天

1. 醫院住院組通知有病床後請您到第三醫療大樓一樓住院櫃台辦理住院

手續。為了讓住院當天的流程能更流暢及術前的檢查能夠完備，請您務

必在下午一點前辦理住院。

2. 到第一醫療大樓一樓住院服務中心進行手術前檢查(包括抽血、心電

圖、胸部 X 光)。（若身心障礙患者或孩童無法配合檢查，請至病房，待

醫師評估後，進行鎮靜麻醉，再行術前檢查。）

3. 檢查完成後到病房報到，醫師會到病房訪視您。

4. 若您必須暫時離開病房，請告知病房護士小姐。護士小姐詢問您的醫

師，待醫師同意後，請您留下聯絡方法後離開，但務必在約定的時間內

回到病房。依照健保局規定，健保身份住院病患請假離院時間以四個小

時為限。為了您的安全及住院各樣檢查及準備工作能順利進行，請儘量

不要離開醫院。

三、 手術日

1. 進行全身麻醉前一日的午夜12點以後一直到手術時必須完全空腹(不能

喝水、吃東西)。
2. 手術在第三醫療大樓三樓手術室進行，會有專人由病房送您到手術室。

您的家屬可以在手術室外的等候區休息。

3. 手術完成後您會被送至恢復室休息約一個小時，然後再由專人送您回病

房。

4. 回到病房後請安心休息，暫時不要喝水及吃東西。醫師會到病房訪視

您，確定腸胃開始蠕動後(通常需要六個小時)再試著喝水。如果有什麼

不舒服請告訴您的護士小姐。

5. 儘早冰敷會減少術後的腫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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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出院及回診

1. 醫師會視您的病情提早告訴您可以出院的時間，並跟您預約回診。

2. 出院當日請在病房等候。病房書記會將出院手續單據交給您，請您攜帶

單據至第三醫療大樓一樓住院櫃台辦理出院手續。

3. 完成出院手續後病房護士小姐會將出院要帶的藥物交給您，並告訴您用

藥的時間和方法。

4. 離開醫院。

5. 回診時請您按照預約時間至第一醫療大樓二樓原牙科門診就診。我們會

為您預約，您不須要再掛號。

6. 若您需要住院診斷證明，請提前告知您的醫師。若情況許可的話，請儘

量在回診時病理檢查報告確定後再開立診斷證明。

7. 若您有任何問題，請您與我們聯絡：

□兒童牙科：(02)27372181-3211-1

□家庭牙科：(02)27372181-3211-2

□口腔顎顏面外科：(02)27372181-3211-7

醫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